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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名或蓋章或按指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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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一、本格式以橫式列印，每頁分印 16 行，編列 15 名投票權人。 

二、「編號」欄以頁為單位編號，每頁預印固定編號 1 至 15 號，並將各投票權人

編號加註於投票通知單，事先通知投票權人，於投票時攜帶到投票所，以利

發票。 

三、本名冊「簽名或蓋章或按指印」欄填寫公民投票種類，如圖示(一)、(二)、(三)。

造冊時應按個人所具之投票權人資格，無該種公民投票之投票權人資格者，

以「▬」符號標記，亦即欄位空白無任何標記者，表示具有該種公民投票之投

票權人資格。造冊時並得視公民投票種類及案數多寡，酌予調整各欄位之寬

度。 

四、同日舉行投票之公民投票案超過 5 案時，得以「跨頁列印方式」編造，各頁

均列印「編號」、「姓名」、「性別」及「出生年月日」欄，以利辨識投票權人

資料，「證明人簽章」、「戶籍地址」及「備註」欄則列印於最末頁。 
 



公民投票投票通知單格式 

○○○○○選舉委員會公民投票投票通知單 

投票權人姓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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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 請 注 意 

事     項 

一、投票日期及起訖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自上午    時至下午    時止。 

二、投票時應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及印章（持舊式或已報遺失之國民身分證

不得憑領公投票）。 

三、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公投票，公投票「蓋章」或「按

指印」，無效。 

四、請攜帶本通知單（如未攜帶本通知單請記住名冊號次）。 

五、全國各戶政事務所於投票日不受理換補發國民身分證。 

 

 

(圖示一) 

公民投票種類 V 全國性公民投票第○案(至第○案) 

(圖示二) 

公民投票種類 V 地方性公民投票第○案(至第○案) 
 

(圖示三) 

公民投票種類 
V 全國性公民投票第○案(至第○案) 

V 地方性公民投票第○案(至第○案) 
 

 

說明： 

一、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在工作地投票者，其「投票所別及地點」欄填入工作地之投

票所。 

二、 敬請注意事項第五點，僅適用於全國性公民投票辦理時，或與地方性公民投票

同時辦理時。 

三、 本單「公民投票種類」欄依全國性或地方性公民投票實際需要分格，載明公民

投票起訖案號，並照投票權人名冊過錄，全國性公民投票時，如圖示(一)；地

方性公民投票時，如圖示(二)；全國性與地方性公民投票同時辦理時，如圖示

(三)。 

 


